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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水利局
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─

鹽水排水治理工程㇐期（鹽水區）」

第㇐場公聽會

協辦廠商：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



興辦事業概況

 本工程用地範圍位於新營區護鎮里及鹽水區水秀里，西起新運五路二段，

東至排水樁號5K+818處。排水路兩側用地範圍皆屬都市土地農業區，全⾧

約1.71公里，用地面積約2.9154公頃。

 由於此段為高地排水區，排水系統改善以重力排除為原則，在通水斷面不

足段，採取拓寬整建排水路，以施作RC護岸及河道擴寬為主。

 本案勘選用地為都市土地農業區，且為現有排水渠道兩側之土地，已避免

建築密集地、文化保存區位土地、環境敏感區位土地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，

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，故無

其他可替代地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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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辦事業概況
用地範圍航照示意圖

工程範圍介於鹽水排水樁號4K+747~5K+818，兩側現況多為農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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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規劃設計、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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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據臺南市政府100年5月頒訂之「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」，規劃採用
10年重現期之洪峰流量，25年重現期不溢堤為原則。

• 由於此段為高地排水區，排水系統改善以重力排除為原則，在通水斷面不
足段，採取拓寬整建排水路，以施作 RC 護岸及河道擴寬為主。

計畫渠寬

計畫堤頂高程

本案工程斷面圖
計畫渠底高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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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權屬、分區
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，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

權屬 筆數 百分比(%) 面積(公頃) 百分比(%)

公有 32 51.61 1.9151 65.69

私有 30 48.39 1.0003 34.31

總計 62 100 2.9154 100

 用地範圍內之土地皆屬於都市土地農業區用地，因計畫排
水辦理拓寬整治段經過「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」
都市計畫區，計畫內河川區應配合排水堤防預定線調整變
更，目前尚待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核定中。



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因素
•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

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，依據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
依社會因素、經濟因素、文化及生態因素、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
評估分析說明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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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

•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

•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

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

針對鹽水排水系統淹水、排洪功能不良問題，民國 100 年 5 月經行政院
核定之「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」，已探討因應對策並研擬具體可行之
改善方案，鹽水排水治理工程為改善方案之㇐，竣工後預期可有效改善該
地區之排水路，降低其排水災害，因此，本工程用地範圍內徵收私有土地
為合理關聯。

本案係依據「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」設計標準及檢討排水路之通水
能力，工程規劃已盡可能優先選用公有土地並考量現況排水位置及相關
治理規劃路線方案，所需工程用地為工程改善所需面積，並無徵收工程
所需以外之土地，故已達必要適當最小限度範圍。

本案勘選用地為都市土地農業區，現況主要為農業使用，本計畫工程係
依據現有排水路進行規劃設計，工程規劃已考量既有排水路現況及相關
因素，俾利改善既有區位淹水災患，其用地範圍勘選無其他可替代地區
及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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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
本工程屬公共性質之水利設施工程，經評估需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原則，其他
方式取得，如1.捐贈2.協議價購3.租用及設定地上權4.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5.
聯合開發6.公私有地交換等方式，評估如下：
(㇐)捐贈：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㇐，仍視土地所有權人自願主動提
出，本府樂觀其成，並願配合完成相關手續。

(二)協議價購：本府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：「協議價購，應由需
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。前項所稱市價，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」，故
本府將委託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各筆宗地土地單價，並依臺南市
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及㇐併價購作業要點提交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。

(三)租用及設定地上權：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，無法於㇐定時間歸還原土地
所有權人，為避免市庫無限制支出，因此本案工程所需土地不適用租用及設定
地上權方式取得。（依水利法第 82 、 83 條規定土地無法私有故不適用）

(四)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：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雖係取得公共設施土地方式之
㇐，惟本案工程用地均為治理目的所必要，無多餘土地可供分配或發還，因此
本案工程所需土地不適用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。

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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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
(五)聯合開發：聯合開發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㇐，惟本案
水利事業之興闢並無金錢或其他收益可供分配，因此本案工程所需土地不適
用聯合開發方式取得。

(六)公私有土地交換（以地易地）：依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4 條
所訂：「非公用不動產與私有不動產不得相互交換產權。………」，依前開
規定無法以公私有土地交換方式取得。

•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及預期效益
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淹水情形，保護新營區護鎮里及鹽水區水秀里地區居民
財產及生命安全，減少災害損失，提升土地價值，⾧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
邊居民生活條件，亦有促進該地區居住及農業生產環境，對社會整體環境之
發展有益。

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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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因素
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、合法性，經評估應屬適當。

 公益性
(1)水利建設為經濟基礎建設是以公共利益為考量。
(2)工程施作完工可減少地區水患災害損失。
(3)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提升土地利用價值。
(4)改善農業生產環境，提供居民活動空間，增進生活服務品質。
(5)減少災害損失，提升土地利用價值。
(6)改善環境景觀，提升人民生活品質。

 必要性
本工程依據「台南市管區域排水新田寮排水系統治理計畫」，依排水之特性、水理因素、土地利用情形
及參照現有設施、設計標準而擬定，期達計畫保護標準通過10年重現期流量，25年重現期不溢堤為原則。
工程竣工後能改善地區淹水情形，減輕暴雨造成水患情形，進而保護該區農業生產與周遭居民之生命財
產安全，故有其必要性。

本案工程保護標準係以能宣洩1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且25年洪水位不溢堤為原則，其設計係為達到其整
體治理保護標準之最小範圍，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，案內使用土地均為工程所必需，經評估無法
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以達成治理目的。工程施工完成後可減少淹水情形，保障周邊人民生命安全及財
產權，減少因洪水氾濫造成農作損失之程度，又可緩解區域瞬間排水困難，⾧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
邊居民生活條件，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，故本工程所產生之防洪安全及改善當地居民生活條件
之公益性，應大於因價購或徵收而造成居民經濟損失之私益，本案應具有適當與合理性。

 適當與合理性

 合法性
本工程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4款及水利法第82條等規定辦理用地取得，經奉核准辦理，具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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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取得流程

協議價購會議
土 地：依「土地徵收條例」第11條規定，依據市價與

所有權人協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。
地上物：依據「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

條例」等相關法規辦理補償。

同意協議價者
辦理土地過戶及補償金發放

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
其他方式取得者

依計畫使用土地

申請徵收
(依「土地徵收條例」第11條規定)

擬具徵收計畫書

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及核准

徵收核准及通知

公告徵收及通知

發放補償費

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

召開第㇐次公聽會及會後寄送會議紀錄
對於興辦事業概況、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與合法
性進行說明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

召開第二次公聽會及會後寄送會議紀錄
對於興辦事業概況、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與合法
性進行說明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

回覆及說明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

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
人並於本計畫範圍所

在地、縣市政府網站、
新聞紙公告周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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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取得流程
1. 協議價購市價
協議價購應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，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，將委由不動
產估價師依『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』辦理查估，並經本府審定後辦理協議價購作業。

協議價購
市價報告書

協議價購市價審查會 協議價購
價格審定

2. 徵收補償市價
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（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）
本案將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『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』查估，並經由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交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，以此作為補償依據。

徵收補償
市價報告書

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
徵收補償
價格評定

3. 地上物補償
依據『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』及相關規定辦理，並按地上
物性質，提交相關主管單位審核確定。



簡報結束
感謝聆聽


